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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校友會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議程 

 

一、 來賓及會員簽到 

二、 主席致詞、董事長祝賀詞 

三、 唱校歌 

四、 校長致詞、介紹來賓 

五、 頒發傑出校友獎 

六、 會務報告 

(一) 113 年會務工作報告 

(二) 113 年度財務報告 

七、 提案討論 

(一) 審議 114 年度工作計畫 

(二) 審議 114 年度經費預算 

(三) 修正本會組織章程 

(四) 選舉第 5 屆理監事 

八、 臨時動議 

九、 餐敘 12:00 虎尾客家庄餐敘 

十、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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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來賓及會員簽到 

二、 主席致詞、董事長祝賀詞 

三、 唱校歌 

 

浩浩湯湯 奔流茫茫的揚子江 

同學們志氣昂 似奔流忙忙的揚子江 

文武合一 術德兼修身體壯 

中華兒女在三民主義教育中成長 

成長 成長 

英才蔚起  吾校之光 

 

四、 校長致詞、介紹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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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頒發傑出校友獎  

(一)國中部第 23 屆李宗儒學長——傑出警務領導者 
傑出校友簡介 

經歷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 分局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五隊 隊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肅竊組 組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秘書室 主任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人事室 主任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人事室 主任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人事室 主任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人事室 課員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青潭派出所 所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海山分隊 分隊長 

現任 

雲林縣警察局台西分局 分局長 

李宗儒學長，身為台西分局的領導者，負責保障轄區的治安與公共安全。不僅是維

持日常的秩序，更包含了應對突發事件、提升警隊士氣、以及與社會各界的溝通協調。 

學長勉勵學弟妹們，在這段求學的旅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但這些挑戰正是

你們成長的契機。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沒有捷徑，但有一步步的踏實努力。不怕起

步慢，怕的是不願開始。每一個努力的日子，都在積累你們的進步。 

勇敢去嘗試與探索、不害怕犯錯，也不怕向他人求助。不要因為擔心失敗而

退縮，要勇敢地去嘗試，並在過程中學會反思和改進。在學習之餘，也不要忽略

了自己的健康和心情。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愉快的心情，會讓你在面對挑戰時更加

有動力。無論結果如何，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在豐富著你們的人生，成為你們珍貴

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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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部第 34 屆李啟逢學長——瀕危木茶盤工藝

的守護者與傳承者 

     傑出校友簡介 

     小蝦嚴選-瀕危木茶盤專賣店 負責人 

經營瀕危木茶盤專賣的李啟逢學長表

示，小時候常和父親一起泡茶，天南地北

的開講，父子之間的孺慕之情連結，讓他

對原木茶盤、茶具有特別的情感。 

學長曾於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推出

「茶與木的香郁」茶盤美學工藝全國首展。介紹來自世界各地的珍貴木材，東非黑黃檀、

阿根廷綠檀、中國紅豆杉、金絲楠、緬甸黃金樟、巴西花梨、非洲柚木、崖柏、雞翅木

等，經過匠師巧藝，呈現原木的肌理紋路，讓木頭再次蛻變，極盡精巧，讓人歎為觀止！ 

學長指出，樹木成林得要數百年的時間，因此，每一塊木材都非常珍貴，目前，許

多國家因為保護森林禁止伐木，像紅豆杉這類珍貴林木，還特別立法保護，因此，要取

得珍稀木材愈來愈困難，更凸顯現有這些原木的珍貴價值，也因此更要學會愛惜大自然

的資源。 

學長勉勵學弟妹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要掌握知識，還要學會如何應用和理解。

每一門課程都是一次寶貴的經驗，能夠幫助未來應對各種挑戰。不要只是為了成績而學

習，而是把每一次學習當作成長的機會。用心去學，這些知識和經驗都會成為人生寶藏。

每一次的挑戰，都是在幫助你變得更堅強。保持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對並解決這些

困難。就如同經營買賣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學問。它要求商家在產品、服務、行銷、

管理等多方面都能統籌兼顧，並且持續優化每一個環節。每一次的嘗試和改進，都是通

往成功的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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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中部第 38 屆高中部第 6屆陳乙辰學長——雲

林縣議會的卓越代表 

     傑出校友簡介 

    雲林縣議會第 20 屆議員 

擔任雲林縣議員的陳乙辰學長，承載著民眾的

期盼，肩負責任，推動進步。努力讓社會更加和

諧、公平與進步。 

在這多元化的社會裡，不同族群、不同背景的

人有著各自的需求和想法。陳乙辰學長尊重、包容

差異，並積極促進民眾之間的溝通，增強社會的凝聚力。 

學長勉勵學弟妹們，在學習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困難和挫折，但正是這些挑戰，

會讓你們變得更堅強、更加成熟。知識的獲得和技能的磨練，都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

或許有些學習領域對你來說很難，也可能會有難解的題目讓人挫敗，但每一點付出都是

在為未來的自己積累力量。此外，別害怕犯錯。學習的過程中，我們不可能總是完美無

缺，重要的是從錯誤中學習。每次失敗都是一次成長的機會，只要勇敢面對並總結經驗，

你就能在下一次做得更好。不要輕易否定自己，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問題、克服困難。 

在學業之外，也希望你們積極參加學校的活動，拓展自己的興趣與視野。學校生活

不僅僅是課本裡的知識，更是人生的重要歷練。參加社團、活動，甚至結交志同道合的

朋友，都是寶貴的經驗，會讓你在未來面對各種挑戰時更加從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6%9E%97%E7%B8%A3%E8%AD%B0%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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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務報告 

(一) 113 年會務工作報告 

1. 校友會持續執行工作重點: 

(一) 頒發校友會進步獎，鼓勵學子敦品勵學。  

   (二)每月壽星咖啡點心，感謝教職員工。 

   (三)支持校友承辦之活動，善盡社會責任。 

   (四)在校生急難救助與獎助學金頒發。 

   (五)同仁紅白情事送暖，校友會熱心公益。 

   (六) 舉辦傑出校友生涯講座` 

 

2. 113 年度工作報告 

種類 
序

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實施辦法 

經

費 
備註 

會議 

1 
常務理監事會

議 

貫徹會議決議案之執行及

經費之稽核 

依本會章程每六個月召開

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會 

議 

費 

用 

支 

出 

  

2 理監事會議 

執行校友大會決議案及會

議提案之討論與研究有關

重要事項事宜 

依本會章程每六個月召開

乙次 

3 校友大會 

1. 發請柬 

2. 準備各種資料 

3. 會務報告及臨時提案討

論每年召開乙次 

4. 聯絡情誼 

配合校慶舉行校友大會 

會務 

1 辦理會籍 1. 加強吸收新會員 

2. 核發會員證 

1. 拜訪、聯絡校友 

2. 校友返校資料建檔 
依 

歲 

出 

預 

算 

支 

出 

  

2 
應屆畢業生入

會辦理 

宣導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加

入校友會之行列 
1. 至各班宣導 

2. 請導師協助 

3 
經費預算編列

執行 

一切開支，均須依照預算

實施 
依年度預算及辦法辦理 

4 傑出校友選拔 

依校友會連選辦法，選拔

在社會中各行業具有成就

及貢獻卓著者 

由校友推薦，理監事會審

核，於校慶典禮中公開頒

獎表揚 

5 校友服務 
增進校友間之互助，鼓勵

校友回母校 
以同學會方式辦理 



7 

 

6 

在校生急難救

助與獎助學金

頒發 

1. 鼓勵母校清寒優秀學生

獎助學金 

2. 關懷母校弱勢學生急難

救助金 

1. 由學校進行審核，送

理監事會議簽核 

2. 一定額度內(3 萬元)授

權理事長簽核 

7 校友會活動 
為母校住宿生舉辦藝文育

樂活動 

每年固定時間舉辦，使活

動成為母校之傳統 

8 校友講座 
不定時安排各領域校友演

講 
由校友會安排主題 

 9 

校友盃畢業紀

念歌曲合唱比

賽 

畢業前辦理 
創造高三畢業生回憶，凝

聚愛校情誼 

 10 校友會進步獎 
校友會進步獎獎勵辦法施

行 
激勵在校生學業成就表現 

(二) 113 年度財務報告 

 

 

 

截至 113 年 11 月 30 日止收支明細列表 

財務人員   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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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一) 審議 114 年度工作計畫 

說明：上開工作報告，業經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 

決議：     

種類 
序

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實施辦法 

經

費 
備 註 

會議 

1 
常務理監事會

議 

貫徹會議決議案之執行及

經費之稽核 

依本會章程每六個月召開

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會 

議 

費 

用 

支 

出 

  

2 理監事會議 

執行校友大會決議案及會

議提案之討論與研究有關

重要事項事宜 

依本會章程每六個月召開

乙次 

3 校友大會 

發請柬 

準備各種資料 

會務報告及臨時提案討

論每年召開乙次 

聯絡情誼 

配合校慶舉行校友大會 

會務 

1 辦理會籍 加強吸收新會員 

核發會員證 

拜訪、聯絡校友 

校友返校資料建檔 

依 

歲 

出 

預 

算 

支 

出 

  

2 
應屆畢業生入

會辦理 

宣導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加

入校友會之行列 
至各班宣導 

請導師協助 

3 
經費預算編列

執行 

一切開支，均須依照預算

實施 
依年度預算及辦法辦理 

4 傑出校友選拔 

依校友會連選辦法，選拔

在社會中各行業具有成就

及貢獻卓著者 

由校友推薦，理監事會審

核，於校慶典禮中公開頒

獎表揚 

5 校友服務 
增進校友間之互助，鼓勵

校友回母校 
以同學會方式辦理 

6 

在校生急難救

助與獎助學金

頒發 

鼓勵母校清寒優秀學生

獎助學金 

關懷母校弱勢學生急難

救助金 

由學校進行審核，送

理監事會議簽核 

一定額度內(3 萬元)授

權理事長簽核 

7 校友會活動 
為母校住宿生舉辦藝文育

樂活動 

每年固定時間舉辦，使活

動成為母校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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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友講座 
不定時安排各領域校友演

講 
由校友會安排主題 

 9 

校友盃畢業紀

念歌曲合唱比

賽 

畢業前辦理 
創造高三畢業生回憶，凝

聚愛校情誼 

 10 校友會進步獎 
校友會進步獎獎勵辦法施

行 
激勵在校生學業成就表現 

            

            (二)審議 114 年 1 月~114 年 12 月經費預算 

   說明：上開工作報告，業經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在案 

   決議：     

                                        收支預算表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名稱               預算數 說   明 

經費收入 155,000 理監事職務捐 

入會費 15,000 50 人*300 

永久會員費 90,000 30 人*3000 

捐款收入 50,000 熱心人士捐款 

經費支出 51,200  

文具印刷費 4,000 依據 113~114 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郵電費 7,200 600*12 

會議費 5,000 演講費用、其他業務 

會務活動費 30,000 依據 114~115 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雜項支出 5,000  

   

 

 

財務人員    監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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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本會組織章程： 

 
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校友會組織章程 

                                      104 年 4 月 18 日第一次籌備會審查通過 

                                                                    104 年 6 月 27 日第二次籌備會審查通過 

                                                                104 年 12 月 5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5 年 12 月 3 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7 年 8 月 18 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8 年 12 月 21 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第 20 條條文 

                       113 年 12 月 7 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第 7條、第 15 條、第 20 條條文及第 30 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聯繫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校友情 

          誼，砥礪校友學術研究，協助母校發展，增進社會公益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雲林縣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前項分支機構

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

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聯繫本校校友情誼。 

         二、辦理校友服務。 

     三、發行校友刊物。 

          四、推展教育、學術及社會公益活動。 

          五、整合校友資源，協助母校發展。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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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為下列： 

一、 個人會員：凡設籍本縣或工作於組織區域內，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

歲、具有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含初、高中部、補校暨國民中學）畢業、

肄業者，或曾擔任過母校之教職員工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一、 個人會員：凡設籍本縣或工作於組織區域內，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十八

歲、具有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含初、高中部、補校暨國民中學）畢業、

肄業者，或曾擔任過母校之教職員工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 榮譽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

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九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十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

一權利，但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十二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者，不得享有會員 

          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 

          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

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名額、任期及其選舉辦法由

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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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

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

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

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

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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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

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

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總幹事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

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分支機構等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

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

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

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

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

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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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

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

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

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

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

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 200 元。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300 元。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 300 元。 

二、永久會員費：新台幣 3000 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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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

表，提會員大會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

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

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

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

關核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

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4 年 4 月 18 日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通過。104 年 6月 27 日第二

次籌備會大會修正通過、104 年 12 月 5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105 年

12 月 3 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107 年 8 月 18 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修正通過。 

附錄： 

人民團體法   

第 30 條 

人民團體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理由不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二個會次者，

應由主管機關解除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行改選或改推。 

第 32 條   

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理事一人

召集之；監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四)選舉第 5 屆理監事 

 

八、臨時動議 

九、餐敘 12:00  虎尾客家庄餐廳 

十、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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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校友會 

理事長暨理監事 職務捐說明 

依據: 104 年第一屆第一次會議通過。 

說明: 各職捐助校友會基金。 

職稱 職務捐 

理事長 新台幣叁萬元起 

常務理事 新台幣貳萬元起 

常務監事 新台幣貳萬元起 

理事 新台幣壹萬元起 

監事 新台幣壹萬元起 

顧問 新台幣陸仟元起 

永久會員 新台幣參仟元起 
 

以上款項因屬捐贈行為，可開立個人或公司之捐款收據(可報稅用) 

＊開立個人捐款收據，需提供: 姓名、身份證影本、戶籍地址。 

＊開立公司捐款收據，需提供: 公司名稱、地址、統編。 

銀行轉帳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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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銀代碼 007  帳號 533-10-065014 

戶名: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校友會 


